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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80.htm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

十五日发布）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已于一九五五年

八月五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希认真贯彻执行，并须注意下列事项： 一、 市镇粮食定量供

应暂行办法，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辖区内，可以分批

施行也可以同时施行。其具体施行日期，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工作条件，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至十

一月三十日的期间内自行决定。 二、市镇居民按照本办法第

十六条的规定应持粮票购买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等粮

食复制品，在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实施的同时即凭粮

票购买；其他米饭、面食等熟食品何时实行凭粮票购买办法

，另以命令发布。 三、农村居民来往于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

市镇购买熟食品时，可暂时不凭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

何时开始实行凭粮票购买办法，另以命令发布。 四、乘坐火

车轮船的旅客，在车船中用餐，可不凭粮票购买。 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

策，健全市镇粮食供应制度，提倡粮食节约，保证粮食的合

理分配，以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特制定市镇粮食定量

供应暂行办法。第二条 市镇（包括县城、工矿区），除未实

行粮食统购统销地区外，均实行本办法。 不在市镇以内的机

关、 企业、 学校、基本建设工地等，经省、自治区人民委员

会决定，亦适用本办法。第三条 凡实行本办法的市镇，对非

农业人口一律实施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



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的供应制度。第四条 居民口粮、 

工商行业用粮和牲畜饲料用粮， 均按核定的供应数量发给供

应凭证。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

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

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七种。其印制、使用办法由

粮食部另定。第二章 居 民 口 粮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委员会应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

区的粮食消费习惯，按下列各项规定，分别确定市镇居民的

具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区域内执行（成品粮，单位市斤）：甲、 以大米为主食

的地区：一、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四十五至五十五斤，其平均

数不得超过五十斤；二、 重体力劳动者三十五至四十四斤，

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斤。三、 轻体力劳动者二十六至三十

四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二斤；四、 机关、团体工作人

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二十四至二十

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八斤；五、 大、中学生二十六

至三十三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二斤；六、 一般居民和

十周岁以上儿童二十二至二十六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

五斤；七、 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十六斤至二十一斤

，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斤；八、 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

儿童十一斤至十五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十三斤；九、 不满

三周岁的儿童五斤至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七斤。乙、 以

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一、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五十至六

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五斤；二、 重体力劳动者四十

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三、 轻体力劳动

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四、 机



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

者二十七至三十二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一斤；五、 大

、中学生二十九至三十六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六、 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二十四至二十八斤半，其平

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七斤半；七、 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

童十八斤至二十三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二斤；八、 三

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十二斤至十七斤，其平均数不得

超过十四斤；九、 不满三周岁的儿童六斤至十一斤，其平均

数不得超过八斤。第六条 市镇居民以户为单位，在家居住人

口由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或其他组织按人评定供应等别， 

机关、团体、 企业、学校职工和大、中学生由所属单位按人

评定供应等别，一并归户编造名册，连同户口证件，送当地

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 机关、

团体、企业、学校职工和大、中学生家庭不在本市镇的，由

所属单位办理粮食供应手续。 不在市镇以内的机关、企业、

学校、基本建设工地等人员，由各该单位核实人数，按人评

定供应等别，编造名册，送所在地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指

定的机关审核，发给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第七条 市镇居民

在外用膳或出外旅行的，可自带粮食或凭市镇居民粮食供应

证在定量供应数量内领取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第八条 

市镇居民婚嫁、出生、死亡、分居、并居的，均应在办理户

口手续后，凭户口证件办理粮食供应的增、减、转移手续。

第九条 市镇居民迁居的， 应凭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向原发证

机关领取粮食供应转移证，凭证至迁入地区办理粮食供应手

续。迁出时如有存粮，可以携带或卖给国家粮店，领取地方

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 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地区的居民迁居



至已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市镇的，可凭原居住地人民委员会

或其指定机关所发证件及迁入地的户口证件，按本办法第六

条的规定办理粮食供应手续。第十条 对少数民族节日需要的

特殊用粮，在节约的原则下，根据其民族习惯，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办法，给予照顾。 归国华侨和未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地区的居民，临时过往于已实行粮食定量

供应的市镇的， 由原居住地或到达地人民委员会或侨务机关

出具证件购买粮食。 如由国家机关招待的，由招待单位编造

预算购买粮食。第十一条 各国驻华使、领馆，外国代表团人

员，外国来宾、专家、顾问、教授和其家属等，按实际需要

数量，凭外事机关或主管机关证件供应粮食。 一般外国侨民

，由外事机关出具证明，按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由当地人

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 进港外轮

，凭主管机关证件，供应粮食。第十二条 市镇居民依照定量

标准所购的口粮， 如有节余， 可以转让、赠送及相互调剂，

也可卖给国家粮店，但不得以粮食进行投机。第十三条 农村

居民来往城镇的可自带粮食，也可按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

办法的规定换取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 市镇居民由国家

供应口粮的，不得再在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时重复计算口粮。

第三章 工商行业用粮和粮食制成品第十四条 工业、手工业需

要用粮食作原料或辅助材料的，由各生产单位依据消耗定额

编制用粮计划，送当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工商行

业用粮供应证。 酿酒所需粮食， 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专

卖事业公司编制用粮计划，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

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第十五条 市镇熟

食业、复制业、糕点业、副食品业等行业所需粮食，由各业



户编制用粮计划，送当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工商

行业用粮供应证。第十六条 市镇熟食业出售的米饭、面食和

复制业出售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等，居民和流动人口

应凭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食用和购买。熟食业、复制业

户应凭收回的粮票向国家指定的粮店购买同等数量的粮食。

糕点、馄饨、汤园等食品均不凭粮票食用或购买。 粮食制成

品，须凭粮票购买的具体品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委员会依据当地情况规定。第四章 饲料用粮第十七条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按下列各项规定，结合当地

情况，分别确定各类牲畜饲料用粮的定量标准，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所属区域内执行：一、 马、骡每日每头原粮四至

七市斤；二、 驴、骆驼每日每头原粮二至四市斤；三、 奶牛

每日每头原粮四至六市斤；四、 猪在不超过附近农村饲料标

准范围内酌量规定。 供给饲料包括麦麸、细糠及豆饼在内，

其折合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规

定。第十八条 市镇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一般居民饲养

的从事生产、运输的牲畜所需饲料，由各饲养户按规定的定

量标准编制计划，送当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核发市镇

饲料供应证。 供科学研究试验或供展览、表演、配种用的动

物所需饲料，由各饲养户编造计划，送当地人民委员会或其

指定机关核发市镇饲料供应证。 牲畜和动物的头数、种类有

增减变化时，饲养户应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并办理增、减或转

移供应手续。第十九条 牲畜和动物外出或外运时，应由饲养

户凭城镇饲料供应证在定量供应数量内领取地方料票，凭票

于沿途大车店、骡马店或国家粮店购买饲料。大车店、骡马

店应凭收回的地方料票向国家指定的粮店购买同等数量的饲



料。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雇用农村牲畜运输的

，可根据缺料情况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提出申请

，酌情供应。第五章 附则第二十一条 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委员会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发布施行，并报

国务院备案。第二十二条 居住在市镇内从事农业生产的缺粮

户和所饲养的牲畜，其口粮和饲料的供应按农村粮食统购统

销暂行办法规定办理。第二十三条 军事系统的粮食供应办法

另定。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发布施行；其修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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